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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补报2014年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的通知

各学院：
因个别学院未能完成《井冈山大学关于认真做好2014年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井大字〔2014〕47号）中2014年国家助学金推荐指标23个（均为三等，每人资助2000元），经学校领导同意，现按照在校生人数的0.15%比例将指标重新分配给各学院，请按照学校下发的井大字〔2014〕47号文件精神进行评选，并将评选结果于2014年10月22日前报学生资助中心，且各学院在上报相关材料的同时进行全院公示。
具体指标分配如下：政法学院1个；人文学院2个；外国语学院1个；商学院2个；数理学院1个；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2个；机电工程学院2个；教育学院1个；生命科学学院1个；体育学院1个；艺术学院3个；建筑工程学院2个；临床医学院1个；护理学院1个；医学院2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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